
 1 

教 育 部 屏 東 縣 聯 絡 處 
1 1 0 年 度 「 春 暉 志 工 」 召 募 實 施 計 畫 
壹、依據 

 一、教育部 107 年 8 月 24 日臺教學（五）字第 1070133735B 號令「教育部

春暉志工服務實施要點」。 

 二、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 110年度「春暉志工」實施計畫。 

貳、目的 

 一、依志願服務法規定，召募本縣具服務熱誠之志工，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實施濫用藥物各項教育（活動）宣導，協助學生培養正當休閒興趣與    

拒絕毒品誘惑之技巧。 

 二、透過藥物濫用專業知能培訓之認輔志工，協助本縣學校內藥物濫用學生

，協同春暉小組輔導戒治，適時給予陪伴關懷，讓學生遠離毒害，再造

清新健康之無毒校園環境。 

參、召募對象及限制： 

 一、為達清淨無毒家園之目標，各校薦派至少 1 位擔任春暉認輔志工，並依

學校需求增加人力培訓。 

 二、召募對象： 

 （一）以目前服務於本縣所屬機關學校，並取得「服務紀錄冊」家長志工。 

 （二）各級學校學務處與輔導室所推薦志工，對高關懷學生有輔導熱誠且具

有愛心與耐心者。 

 （三）具有教育、法律、觀護、社工、心輔、衛生醫療等相關專長背景之現

職或退休（伍）民眾。 

 （四）退休教官或具有教育、法律、觀護、社工、心輔、衛生醫療等相關專

長背景之現職或退休民眾。 

 三、限制：曾觸犯兒少保護、暴力相關犯罪行為人員及不適任教師登錄有案

者不得擔任認輔志工。 

肆、服務內容： 

 一、協助辦理多元創意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宣導相關工作。 

 二、協助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相關工作。 

 三、協助春暉個案、特定人員及高關懷學生陪伴、支持相關事宜。 

 四、協助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相關事宜。 

 五、其他有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服務事宜。 

伍、培訓課程： 

 一、召募人數：15人。 

 二、培訓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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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1）基礎訓於 110年 6月 17日（星期四）。 

 （2）特殊訓於 110年 6月 18日（星期五）。 

 三、培訓地點：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。 

 四、培訓課程如附件 1。 

陸、報名相關事項： 

  一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0年 6月 1日（二）止。 

  二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110 年 6 月 1 日前填具報名表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e-mail

：moept007@gmail.com 或傳真至 08-7535819 屏東縣校外會林聖憲教官

。 

 三、報名表如附件 2。 

柒、注意事項及考核： 

 一、擔任志工過程若涉及學生個人資料者，應做好隱私保密，以避免學生個

人資料外洩，違背工作倫理與相關法令。 

 二、本會有輔導志工領取志願服務紀錄冊之義務，鼓勵參加志工認輔志工基

礎訓練課程與特殊(專業)教育訓練課程，利以取得志工證與志願服務紀

錄冊。 

 三、本縣招募之志工由各校薦派，並由教育處及校外會審核運用。 

 四、春暉志工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表現優異時，得依本部相關規定及志願服

務法辦理表揚，本縣績優志工併校外會年終工作檢討會表揚，另推薦績

優志工 1-2位報教育部複評。 

捌、經費需求：由教育部與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相關經費支應。 

 



 3 

附件 1 

 

 

教 育 部 屏 東 縣 聯 絡 處 1 1 0 年 「 春 暉 志 工 」 基 礎 訓 練 研 習 課 程 表 

日期 110年 6月 17日（四） 

地點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項次 

時間分配 

課程內容 主持(講)人 
備

考 起迄 
使用 

時間 

1 
0730-

0800 
30 報到 

屏東縣聯絡處 

(縣政府)承辦人 
 

2 
0800-

1000 
120 

車程 

（屏東－杉林溪） 
  

3 
1000-

1020 
20 始業式 

教育處江處長國樑 

軍訓督導藍元均上校 
 

4 
1020-

1200 
100 

志願服務法規之認

識 
  

5 
1200-

1330 
90 午餐及休息 

屏東縣聯絡處 

(縣政府)承辦人 
 

6 
1330-

1510 
100 

志願服務內涵及倫
理 

  

7 
1510-

1530 
20 休息 

屏東縣聯絡處 

(縣政府)承辦人 
 

8 
1530-

1710 
10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  

9 
1710-

1800 
50 

綜合座談及交流時

間 

教育處江處長國樑 

軍訓督導藍元均上校  

10 
1800-

1900 
60 晚餐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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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部 屏 東 縣 聯 絡 處 1 1 0 年 「 春 暉 志 工 」 進 階 訓 練 研 習 課 程 表 

日期 110年 6月 18日（五） 

地點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項 次 

時 間 分 配 

課 程 內 容 主持 (講 )人 
備

考 起 迄 
使 用

時 間 

1 0820-1000 100 
協助增進春暉個案家長之親

職教育知能 
  

2 1000-1020 20 休息 承辦人  

3 1020-1200 100 
陪伴關懷春暉個案之技巧及

輔導資源 
  

4 1200-1300 60 午餐、休息 承辦人  

5 1300-1440 100 

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及春暉志

工服務內容介紹(包括毒品

防制政策、法規及司法處遇

等) 

  

6 1440-1450 10 休息 承辦人  

7 1450-1550 60 
尿液篩檢流程實務說明(含

毒品檢驗盒操作說明) 
  

8 1550-1650 60 
毒品(包括新型態毒品)危害

性、辨識要領及拒毒技巧 
  

9 1650-1720 30 綜合座談及交流時間 
軍訓督導 
藍元均上校 

 

10 1720-1920 120 
車程 

（杉林溪－屏東） 
承辦人  

11 1920  賦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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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屏東縣 110年度春暉志工培訓報名表 

□具有志工證 □學務處推薦 □輔導室推薦 □無志工證 (可複選)  

姓  名  性別  

出  
生 
年月
日 

 
請貼最近 3 個

月內 2 吋正面

半身脫帽照片 1

張 

另繳交 

1 吋正面半身脫

帽照片 2 張 

通訊處  
目前擔任

志工機構 
 

身份證 
字號 

 
服務紀錄
冊號碼 

 

聯絡電話 
 住家： 
行動電話： 
e-mail信箱: 

學  歷 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  系所：              

專業證照 

類    別 登記機關 

  

  

經  歷 

曾 服 務 

單    位 
職   稱 

起 迄 

年 月    

曾 服 務 

單    位 
職    稱 

起 迄

年 月 

      

      

簡要自述 

1. 您參加本中心春暉認輔志工召募之動機？(可複選) 

  □ 對反毒議題有興趣   □ 希望能夠自我成長  □ 可以運用空   

     閒時間 

  □ 幫助藥物濫用高關懷學生  □ 社會回饋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2.簡述您對於「濫用藥物」學生的看法： 

  

 

3.對於校園「濫用藥物」現況的看法或對本工作的期許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